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θ

林
子
儀

前
…t一
口公

與
義
社
會
所
追
求
的
，
無
非
是
希
望
塑
造

一
個
合
理
的
社
會
秩
序
，
生
活
其
中
的
所
有
人
，

真
得
能
像

一
個
人
，
有
尊
嚴
地
，
有
希
望
地
過
活

。

人
類
近
代
文
明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，

主
張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應
予
充
分
保
障
，
即
建
立
在
尊
重
「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」
之
人
性
尊
嚴
基
礎
之

上
。
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越
能
獲
得
合
理
保
障
，
越
能
顯
示
生
活
得
有
尊
嚴
，
距
公
與
義
社
會
的
理
想
也

越
近
。近

代
國
家
，
為
了
保
障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免
於
遭
受
統
治
者
個
人
專
擅
或
恣
意
的
侵
奪
，
即
以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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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治
(
門
己
的
丘
吉2
)
取
代
君
主
專
制
的
人
治
土
豆
。

o
h
E
g
)。
並
以
憲
政
主
義
(
約
旦
旦
戶
E
F
O
E
-
-
m
E
)

為
基
礎
，
建
構
民
主
憲
政
的
國
家
體
制

。

以
具
體
的
憲
法
規
範
'
明
文
保
障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並
規

範
政
府
的
組
成
及
其
權
力
的
行
使

。

政
府
統
治
權
的
行
便
，
必
須
遵
守
憲
法
的
規
範
'
以
保
障
人
民
權

利
為
目
的
，
不
能
恣
意
專
斷

。

由
於
實
施
憲
政
，
才
能
落
實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障

。

所
以
，
隨
著
人
權
保
障
在
本
世
紀
，
成
了

舉
世
普
遍
所
追
求
的
理
想
，
制
定
憲
法
也
成
了
舉
世
普
遍
的
現
象

。

不
過
，
雖
然
有

一
部
憲
法
，
其
中

也
詳
列
了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並
不
代
表
這
個
國
家
，
就
是

一
個
以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為
目
的
之
民

主
憲
政
國
家
，
最
後
，
仍
要
視
人
權
是
否
真
正
得
到
保
障

。

回
顧
台
灣
這
十
年
的
發
展
，
隨
著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的
解
除
戒
嚴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終
止
動
員
戲
亂
時

期
，
我
們
逐
漸
地
脫
離
了
威
權
體
制
，
逐
步
地
邁
入
民
主
憲
政

。

隨
著
憲
政
的
逐
漸
落
實
，
雖
然
才
短

短
地
不
到
十
年
光
景
，
在
本
世
紀
即
將
結
束
之
前
，
我
們
在
人
權
保
障
方
面
的
發
展
，
與
以
往
相
較
，

確
有
長
足
的
進
步

。

多
元
開
放
的
社
會
，
也
顯
示
我
們
確
也
真
正
享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人
權
保
障

。

然
而
，
台
灣
社
會
目
前
政
治
尚
未
清
明
，
黑
金
橫
行
，
弱
肉
強
食
，
投
機
虛
浮
，
資
源
分
配
不

公
，
實
與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仍
有

一
段
距
離
，
也
可
見
人
權
保
障
在
台
灣
有
待
加
強
者
仍
多

。

本
文
以
下
擬
試
著
分
析
說
明
法
治
的
實
踐
與
人
權
保
障
的
具
體
落
實
，
必
須
要
有

一
獨
立
的
司
法



部
門
。

而
台
灣
過
去
十
年
的
經
驗
，
也
顯
示
司
法
對
於
台
灣
人
權
保
障
的
發
展
，
確
有
積
極
的
貢
獻

。

本
文
最
後
將
試
著
提
出
建
議
，
如
何
使
司
法
更
能
發
揮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，
以
有
助
於
我

們
在
下

一
世

紀
能
儘
速
地
邁
向
公
與
義
社
會

。

法
治
與
人

保

尊
重
人
性
，
把
人
當
作
人
來
看
待
，
是

一
個
文
明
社
會
的
最
低
要
求

。

迄
今
為
止
，
只
有
以
憲
政

主
義
為
基
礎
的
民
主
憲
政
國
家
，

比
較
能
夠
達
到

這
個
要
求
。

憲
政
主
義
主
張
憲
法
應
以
保
障
基
本
權
利
的
目
的
，
將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所
不
能
少
的
基
本
需
求
，

在
憲
法
中
予
以
明
文
的
權
利
保
障
，
以
確
保
每
個
人
具
有
與
他
人
同
等
的
自
主
存
在
的
尊
嚴
、
獲
得
平

等
的
關
心
與
尊
重

、
以
及
自
由
地
發
展
自
我
、

實
踐
自
我
的
機
會

。

為
了
保
障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憲
政
主
義
更
具
體
要
求
政
府
的
組
成
及
權
力
的
行
使
必
須
遵
守
憲

法
的
規
範
。

由
於
憲
政
主
義
認
為

一
國
的
主
權
屬
於
全
體
國
民
，
統
治
者
的
權
力
來
自
於
被
統
治
者

(
人
民
)
的
同
意
，
因
此
應
依
民
主
原
則
來
組
織
政
府

。

由
於
實
行
直
接
民
主
的
困
難
及
實
益
甚
低
，

故
以
代
議
民
主
的
方
式
來
實
踐
民
主
政
治
，
也
就
是
經
由
普
通
選
舉
的
制
度
，
來
組
織
政
府

。

而
為
了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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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督
政
府
並
使
政
府
向
人
民
負
責
，
被
人
民
選
出
組
成
政
府
的
代
表
，
必
須
有

一
定
的
任
期
，
並
由
人

民
定
期
的
改
選
。

為
了
避
免
政
府
權
力
集
中
，
憲
政
主
義
主
張
政
府
組
織
和
政
府
統
治
權
力
的
分
配
，
必
須
依
權
力

分
立
制
衡
原
則
來
加
以
設
計

。
一
般
民
主
憲
政
國
家
的
將
政
府
權
力
分
成

三
種
，
即
制
定
法
律
的
立
法

權
，
執
行
法
律
的
行
政
權
，
以
及
依
據
法
律
判
斷
是
非
及
解
決
紛
爭
的
司
法
權

。

並
將
這
三
種
權
力
分

別
配
屬
三
個
不
同
的
權
力
機
關
，
並
讓
這

三
種
權
力
彼
此
間
相
互
制
衡
監
督
。

政
府
各
機
關
在
行
使
職
權
時
，
必
須
受
到
憲
法
的
約
束

。

因
此
，
立
法
機
關
必
須
依
照
憲
法
所
宣

示
的
理
念
進
行
立
法
工
作
，
行
政
機
關
必
須
依
法
行
政
，
司
法
機
關
則
必
須
依
法
審
判
。
政
府
權
力
的

行
使
不
能
全
憑
其
主
觀
的
好
惡
，
而
必
須
以
客
觀
的
憲
法
及
法
律
規
範
取
代
其
主
觀
之
判
斷

。

也
就
是

以
憲
法
為
基
礎
的
法
治
取
代
人
治

。

為
了
要
真
正
落
實
憲
法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目
的
，
以
及
確
保
政
府
的
組
織
及
權
力
的
行
使
會

遵
守
憲
法
的
規
範
'
憲
政
主
義
的
憲
法
也
設
有
違
憲
審
查
制
度

。

除
了
保
障
人
民
在
其
憲
法
權
利
受
到

國
家
侵
害
時
，
可
以
有
救
濟
的
管
道
及
機
會
外
，
政
府
各
部
門
之
間
發
生
權
限
衝
突
時
，
亦
可
藉
由
解

決
爭
議
。

台
灣
的
憲
法
，
雖
然
在
政
府
組
織
設
計
仍
不
完
善
，
但
整
部
憲
法
的
精
神
及
設
計
，
大
致
上
仍
符



-aa 
合
上
述
憲
政
主
義
的
憲
政
制
度

。

在
我
們
這
套
憲
政
制
度
之
下
，
司
法
不
僅
扮
演
著
以
法
解
決
紛
爭
之

仲
裁
者
角
色
，
同
時
也
擔
負
違
憲
審
查
的
職
責
，
實
為
憲
政
法
治
的
最
後

二
道
防
線
。

為
了
發
揮
仲
裁

者
之
功
能
，
為
了
讓
人
信
服
司
法
判
決
的
公
正
性
，
司
法
必
須
客
觀
超
然
及
獨
立

。

但
我
們
也
必
須
了

解
，
司
法
僅
真
消
極
防
弊
功
能
，
因
此
僅
有
健
全
的
司
法
是
不
足
夠
的

。

必
須
立
法
、

行
政
、
與
司
法

三
權
，
政
府
各
部
門
，
均
能
盡
其
本
分
，
法
治
才
能
落
實
，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才
能
獲
得
保
障

。

司
法
對
人

憲
法
規
定
了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障
，
有
權
即
應
有
救
濟
，
當
人
民
認
為
其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權
利

受
到
侵
害
時
，
必
須
有
救
濟
的
管
道
，
否
則
憲
法
規
定
只
為
空

言
。
在
我
們
目
前
憲
政
制
度
下
，
設
有

司
法
違
憲
審
查
(
」「-E
2
2
-
B
〈
-0
名
)
制
度
，
依
目
前
實
務
運
作
，
司
法
違
憲
審
查
權
是
由
司
法
院
大

法
官
所
獨
有
的
權
限
。

所
以
，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是
否
受
到
保
障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的
功
能
有
無
發
揮
，

應
是
重
要
指
標
之

一

從
以
下
(
表

一
)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案
件
的
統
計
表
，
我
們
可
以
肯
定
的
說
，
在
過
去
這
十

年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對
於
台
灣
人
權
保
障
的
落
實
，
的
確
有
積
極
的
貢
獻
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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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我
粗
略
所
作
的
統
計
表
顯
示
，
我
們
可
以

看
到
，
在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的
四
十
餘
年
間
，
司
法
院

大
法
官
共
作
出

二
七
七
號
解
釋
;
而
在
動
員
戳
亂
時

期
終
止
後
，
至
今
不
到
九
年
的
光
景
，
大
法
官
己
作

出
二

一
六
號
解
釋

。

如
以
案
件
數
作
為
功
能
發
揮
的

指
標
，
則
在
解
除
戒
嚴
與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終
止
後
，

也
就
是
大
致
從
第
五
屆
大
法
官

三
九
八
五
年
十
月

至
一
九
九
四
年
九
月
)
以
後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作
為

憲
法
守
護
者
的
功
能
，
有
相
當
突
破
性
的
發
揮

。

其
中
，
有
關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基
本
權
利
的
解

釋
，
在
不
同
時
期
所
佔
的
比
例
，
尤
其
值
得
我
們
注

意
。

在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中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共
作
出

七
十
五
件
有
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解
釋
，
佔
全
部

二

七
七
件
解
釋
中
的

二
十
七
%
。

動
員
戳
期
終
止
後
，

到
今
年
十
月
底
止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所
作
有
關
人
民

解釋案件

總數

人民權 其他類

利之案件數 案件數
案件數額

解釋時間

~ 

216 179 37 

61 

202 277 ' 

157 

232 

23 38 

75 

動員歡亂時期及

戒嚴時期

1949.1-1987.6 
解除戒嚴至終止

動員戳亂時期前

1987.7-1991 .4 

小計

動員戰亂時期終止後

199 1.5-1999.10 (釋278-釋493 ) 

合計

動員戳亂時期

終止前

1949 回 1-199 1. 4

(釋卜釋277 ) 

…岫緝的，吼叫“ne:'!!!"!lf.....“ H."U"，間，叫鈕tJ ..叫“﹒



基
本
權
利
的
解
釋
則
共
有

一
五
七
件
，
佔
該
時
期
全
部

一
二
六
件
解
釋
中
的
七
十

三
%
。

可
見
人
民
基

本
權
利
的
違
憲
審
查
，
逐
漸
成
為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的
主
要
功
能

。

這
種
現
象
或
趨
勢
，
應
不
難
了
解

。

解
除
戒
嚴
及
終
止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後
，
台
灣
社
會

開
放
，
民
眾
權
利
意
識
覺
醒
，
權
利
受
損
即
尋
求
救
濟

。

而
憲
政
的
真
正
實
施
，
也
讓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
得
以
發
揮
憲
法
守
護
者
的
功
能

。

其
功
能
越
能
發
揮
，
越
獲
得
肯
認
，
民
眾
尋
求
救
濟
的
案
件
即
越

多
，
相
關
的
解
釋
，
在
數
字
上
自
然
即
有
相
當
的
成
長

。

除
了
解
釋
案
件
數
的
大
幅
成
長
外
，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終
止
後
的
相
關
解
釋
，
相
對
於
動
員
戳
亂
時

期
終
止
前
的
解
釋
，
對
於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的
內
容
，
也
較
有
實
質
的
內
涵
，
例
如
，
勇
於
宣
告
政

府
法
令
「
違
憲
」
'
以
及
擴
大
權
利
保
障
的
範
圈

。

其
中
尤
其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將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(
(
芒
。

可
5
日
的
切
。

- a

一已
達
)
的
引
進
，
將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障
擴
及
於
程
序
保
障
面
(
釋
字

三
八
四
號
解
釋

、

三

九
六
號
解
釋
)
;
以
及
確
認
國
家
的
給
付
義
務
，
肯
認
社
會
榷
的
基
本
權
利
地
位
(
釋
字
四
七

二
號
解

釋
)
。

雖
然
在
現
行
制
度
下
，
僅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掌
有
違
憲
審
查
權
，
但
這
並
非
謂
只
有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
才
能
發
揮
或
才
應
發
揮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職
音
了

一
般
法
院
的
法
官
，
在
具
體
司
法
審
判
時
，
若

能
善
盡
職
責
，
多
少
也
能
發
揮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功
能

。

因
為
，
大
部
分
法
律
規
定
，
是
以
維
護

主j
持
法
叫
峭
桐
m
m
π
l
入
攝
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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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民
權
利
為
目
的
，
而
對
個
人
的
權
利
作
了
某
種
程
度
的
限
制

。
一
般
法
院
法
官
如
能
公
正
地
審
判
個

案
，
讓
是
非
曲
直
獲
得
合
理
判
斷
，
也
就
達
成
了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的
基
本
任
務

。

而
且
，
部
分
法
律
為
了
保
護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，
對
於
政
府
執
行
的
程
序
會
有

一
定
的
規
範
。

例
如

刑
事
訴
訟
法
中
有
關
羈
押
、
搜
素
、
及
扣
押
的
程
序
，
以
及
證
據
的
認
定
等
，
均
與
人
民
人
身
自
由
、

財
產
權
有
關

。
一
般
法
院
如
能
在
法
律
所
要
求
的
程
序
上
把
關
，
也
能
發
揮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的
功
能

。

最
近
，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以
警
方
夜
間
訊
問
違
反
憲
法
保
障
人
民
訴
訟
權
的
意
旨
，
以
及
違
反
正
當
法
律

程
序
的
原
則
，
被
告
自
白
不
得
採
為
證
據
，
而
判
決
被
控
持
美
工
刀
強
劫
計
程
車
司
機
的
被
告
無
罪

。

即
是

一
個
好
的
例
子
，
足
以
說
明

一
般
法
院
法
官
已
在
發
揮
此
種
功
能

。

其
實
，
在
這
之
前
，
過
去
這

二
年
來
，
已
經
有
相
當
得
多
類
似
的
案
件

。

此
外
，

一
般
法
院
法
官
，
也
可
以
在
審
判
具
體
個
案
，
經
由
合
憲
性
解
釋
的
法
律
解
釋
方
法
適
用

法
律
，
也
能
達
到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功
能

。

在
這
方
面
，
我
們
也
看
到

一
些
具
體
事
例
。

例
如
，

劉
泰
英
告
亞
洲
週
刊
詳
謗
案
，
台
北
地
院
李
法
官
即
是
以
此
方
式
，
解
釋
適
用
刑
法

二
二
O
條
的
規

定
，
而
判
決
被
告
無
罪

。
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相
當
欣
喜
地
見
到

一
些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，
掌
握
了
釋
字

三
七

一
號
解
釋
所
提
供
的
機
制
，
主
動
地
停
止
訴
訟
程
序
，
將
應
適
用
的
法
律
，
有
抵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者
，
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，
協
助
人
民
尋
求
憲
法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護

。



從
以
上
所
舉
事
例
，
足
見

一
般
法
院
法
官
對
人
民
權
利
保
障
的
認
識
與
實
踐
，
已
逐
漸
提
升

。

司
法
保

強

權
的
別
能
仍
有
符
改

與
十
年
前
比
較
，
目
前
台
灣
在
人
權
保
障
方
面
，
尤
其
是
消
極
性
的
政
治
基
本
權
利
部
分
，
已
有

長
足
的
進
步

。

不
過
，
仍
待
加
強
之
處
仍
多

。

除
了
傳
統
的
人
權
|

尤
其
是
積
極
性
的
基
本
權
利
部
分

1

保
障
尚
有
未
足
之
外
，
資
訊
科
技
與
生
命
科
技
的
日
新
月
異
，
台
灣
社
會
面
臨
急
速
轉
型
性
的
變

遷
，
也
產
生
了
新
的
人
權
問
題
，
亟
待
解
決

。

固
然
立
法
部
門
立
法
品
質
的
不
良
，
不
能
適
時
的
提
供
合
理
的
法
律
規
範
'
行
政
部
門
不
能
切
實

遵
行
法
律
及
執
法
效
率
不
彰
，
多
少
都
影
響
人
權
保
障
的
實
現

。

但
司
法
救
濟
管
道
|

尤
其
是
請
求
違

憲
審
查
的
救
濟
程
序
|

不
夠
適
切
及
迅
速
、
部
分
職
司
審
判
的
法
官
不
能
真
正
超
然
獨
立

、

對
人
民
基

本
權
利
保
障
的
認
識
不
足
、
裁
判
或
解
釋
的
理
由
未
能
獲
得
信
服
等
，
也
是
司
法
未
能
進

一
步
發
揮
保

障
人
權
功
能
的
主
要
因
素

。

例
如
，
在
今
年
國
民
大
會
集
會
討
論
第
五
次
修
憲
時
，
民
間
團
體
即
曾
提
出
系
列
刑
事
訴
訟
人
權

入
憲
的
修
憲
案
，
即
顯
示
這
些
被
要
求
以
修
憲
方
式
，
以
憲
法
明
文
保
障
之
人
權
，
在
現
實
上
，
仍
未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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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到
足
夠
的
重
視
及
保
障

。

這
些
與
人
身
自
由
保
障
有
關
的
程
序
性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攸
關
人
民
刑
事
訴

訟
程
序
權
益
甚
大
。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在
釋
字

三
八
四
號
解
釋
理
由
書
中
，
雖
已
明
文
肯
認
正
當
之
法
律

程
序
，
並
對
人
身
自
由
提
供
了
程
序
性
及
實
質
性
的
權
利
保
障
，
但
其
所
提
供
的
保
障
顯
然
仍
有
未

足
。

依
理
說
，
既
有
釋
字
三
八
四
號
解
釋
的
先
例
，
刑
事
案
件
的
當
事
人
，
為
何
不
尋
求
釋
憲
的
途

徑
，
讓
這
些
與
人
身
自
由
保
障
有
關
的
刑
事
程
序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經
由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，
成
為
憲
法
所

保
障
的
基
本
權
利
?
為
何
寧
選
擇
修
憲
的
途
徑
?
這
個
問
題
，
正
好
突
顯
出
在
目
前
制
度
下
，
人
民
尋

求
司
法
保
護
自
己
權
利
的
成
本
太
高
之
缺
失

。

我
國
目
前
制
度
，

一
般
法
院
並
無
違
憲
審
查
權
，
僅
司

法
院
大
法
官
有
此
權
限

。

因
此
，
人
民
如
認
為
其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權
利
遭
到
侵
害
時
，
僅
有
聲
請
司
法

院
大
法
官
釋
憲

一
途
。

但
依
目
前
聲
請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憲
的
程
序
，
當
事
人
必
須
先
要
耗
費
相
當
多

的
時
間
在

一
般
的
訴
訟
程
序
，
緩
不
濟
急
，
成
為
聲
請
大
法
官
行
使
違
憲
審
查
權
的
障
礙

。

加
以
無
法

預
測
大
法
官
會
作
出
如
何
的
解
釋
，
當
事
人
是
否
願
意
耗
擲
如
此
精
神
與
時
間
，
即
有
疑
問

。

我
們
並
不
知
道
由
於
聲
請
釋
憲
程
序
的
成
本
，
阻
礙
了
多
少
聲
請
救
濟
的
嚐
試
?
我
們
也
不
知

道
，
在
這
些
放
棄
聲
請
救
濟
的
的
案
件
中
，
有
多
少
案
件
，
本
來
會
對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，
具
有
重

大
意
義
或
影
響
?
但
制
度
上
的
障
礙
及
遲
延
的
救
濟
程
序
，
實
與
人
權
保
障
的
宗
冒
相
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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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事
人
於

一
般
訴
訟
程
序
進
行
中
，
固
然
也
可
以
向
承
審
法
官
聲
請
，
請
承
審
法
官
依
釋
字

三
七

一
號
解
釋
之
意
旨
，
停
止
訴
訟
程
序
，
聲
請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就
本
案
所
擬
適
用
之
法
律
是
否
違
憲
予
以

解
釋
。

但
是
，
該
項
權
限
屬
於
承
審
法
官

。

承
審
法
宮
並
無
義
務
要
依
當
事
人
的
聲
請
，
停
止
訴
訟
聲

請
釋
憲
。

如
果
承
審
法
官
對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基
本
權
利
並
無
認
識
或
不
予
重
視
，
或
認
為
無
必
要
時
，

當
事
人
的
努
力
，
仍
屬
徒
然

。

此
外
，
原
本
司
法
制
度
之
設
，
其
目
的
是
在
維
護
人
民
的
正
當
權
利
，
並
促
進
及
維
持

一
個
具
有

合
理
秩
序
的
公
道
社
會

。

希
望
經
由
司
法
制
度
所
提
供
的
救
濟
管
道
，
讓

一
國
之
中
所
有
的
爭
執
，
不

論
是
私
人
與
私
人
之
間
、
私
人
與
政
府
之
間
、
以
至
於
政
府
機
關
與
政
府
機
關
之
間
的
所
有
爭
執
，
在

未
能
獲
得
合
理
及
滿
意
的
解
決
時
，
均
有
機
會
將
之
訴
諸
於
法
院
，
由
法
院
依
照
客
觀
的
法
規
範
加
以

審
理
，
判
斷
曲
直
，
胡
平
爭
議

。

讓
所
有
的
爭
執
，
能
訴
之
於
理
，
而
非
訴
之
於
力

。

避
免
強
凌
弱
，

眾
暴
寡
等
不
合
理
或
不
公
平
的
現
象

。

然
而
，
目
前
因
為
司
法
人
員
素
質
及
制
度
的
缺
失
，
致
使

一
般

法
院
未
能
在
人
民
心
中
確
立
公
正
及
公
信
的
角
色
，
而
未
能
發
揮
定
分
止
一
爭
功
能
，
無
法
擔
負
法
治
的

最
後

一
道
防
線
。

不
僅
人
民
對
公
義
的
期
望
，
失
去
制
度
的
依
附
，
人
民

一
般
權
利
，
也
未
能
獲
得
合

理
的
維
護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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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強
化
司
法

如
何
強
化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機
制
?
本
文
認
為
應
從
下
列
幾
點
方
向
努
力
﹒
.

(
二
確
立
並
儘
速
完
成
以
人
為
本
的
司
法
改
革

上
述
因
為
制
度
的
缺
失
或
人
員
素
質
的
因
素
，
以
致
司
法
未
能
充
分
發
揮
保
障
人
權
功
能
之
缺

失
，
在
今
年
全
國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中
，
均
有
檢
討

。

在
今
天
研
討
會
中
，
我
們
也
有
專
題
詳
細
討
論

。

因
此
，
本
文
於
此
只
強
調
目
前
司
法
之
弊
，
除
了
制
度
不
良
、
人
員
素
質
良
旁
不
齊
之
外
，
更
在
於
司

法
人
的
官
僚
化
。

不
僅
在
競
逐
於
官
等
昇
遷
之
際
，
逐
漸
拋
棄
了
司
法
獨
立
;
操
縱
生
死
輸
贏
的
權
力

滋
味
，
也
讓
司
法
人
忘
卻
了
服
務
人
民
公
義
要
求
的
公
僕
角
色
;
把
作
官
當
作
目
的
，
當
然
就
忽
略
了
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的
根
本
之
義

。

司
法
改
革
要
能
有
所
進
展
，
司
法
人
必
須
要
有
充
分
的
自
覺

、

自
省
與
自
重
，
徹
底
地
去
官
僚

化
，
真
正
地
以
人
為
本

。

(
二
)
司
法
違
憲
審
查
制
度
應
予
調
整

為
了
使
人
民
能
獲
得
迅
速
及
直
接
的
救
濟
機
會
，
並
促
使
法
官
在
民
、
刑
事
審
判

、

行
政
訴
訟

中
，
會
以
憲
法
為
準
繩
或
指
標
，
司
法
違
憲
審

查
制
度
應
予
調
整
。

應
從
目
前
只
有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專



有
此
項
權
限
的
「
集
中
制
」
'
改
為

一
般
法
院
的
法
官
均
擁
有
此
項
權
限
的
「
分
散
制
」
'
以

其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權
利
遭
受
侵
害
時
，
即
能
在
具
體
個
案
訴
訟
時
提
出
，
請
承
審
法
官
審
查
所
適
用
的

法
規
是
否
抵
觸
憲
法
，
以
獲
得
迅
速
及
直
接
的
救
濟
機
會

。

在
未
能
調
整
目
前
審
查
制
度
前
，

一
般
法
院
的
法
官
，
應
善
用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
三
七

一
號
解
釋
所

建
構
的
「
具
體
法
規
審
查
制
度

」
，
被
動
地
依
當
事
人
聲
請
或
主
動
地
發
現
並
確
信
所
應
適
用
的
法
律

有
違
憲
之
疑
義
時
，
應
即
停
止
訴
訟
程
序
，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
。

如
此
，
亦
能
有
助
於
人
民
獲
得
較
為

人
民
於

迅
速
及
直
接
的
救
濟

。

(
三
)
大
法
官
解
釋
理
由
應
再
加
強

為
了
使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的
功
能
，
能
進

一
步
發
揮
，
其
解
釋
理
由
應
再
強
化

。

司

法
院
大
法
官
固
然
已
逐
漸
發
揮
護
憲
的
功
能
，
而
且
有
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的
違
憲
審
查
，
也
逐
漸

成
為
大
法
官
的
主
要
功
能

。

社
會
對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的
職
能
也
日
漸
看
重
，
重
大
憲
政
爭
議
，
司
法
院

大
法
官
均
為
各
方
訴
諸
解
決
的
仲
裁
人

。

這
樣
的
發
展
，
應
屬
可
喜
現
象

。

我
們
期
待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終
能
像
美
國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或
德
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一
樣
，
成
為
我
國

憲
政
發
展
的
礎
石
，
並
廣
受
社
會
各
界
所
信
服

。

所
以
，
我
們
期
待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能
再
多
作

一
點
。

在
解
釋
所
附
的
解
釋
理
由
書
，
理
由
部
分
的
說
明
應
再
進

一
步
充
實
。

其
解
釋
能
否
服
人
，
全
賴
其
理

L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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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說
明
是
否
充
分
合
理

。

如
缺
少
對
正
反
意
見
的
分
析
辯
駁
，
而
僅
精
簡
化
約
式
呈
現
單
方
的
立
場
，

不
僅
難
以
服
人
，
其
解
釋
也
難
謂
已
詳
具
理
由

。

況
且
，
解
釋
理
由
的
構
成
，

係
大
法
官
對
所
涉
憲
政
理
念
及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的
閩
釋
，
不
僅
可
以

為
抽
象
的
憲
法
文
字
增
填
血
肉
，
豐
富
憲
法
內
容
，
活
潑
憲
法
文
化
，
同
時
也
能
使
憲
法
生
活
化
，
拉

近
大
眾
與
憲
法
間
的
距
離
，
培
養
大
眾
之
憲
法
感
情
，
豈
能
不
予
重
視

。

目
前
，
大
法
官
解
釋
有

一
個
有
趣
的
現
象
，
就
是
協
同
意
見
書
或
不
同
意
見
書
，
有
時
要
比
多
數

意
見
的
解
釋
理
由
更
具
實
質
內
容
，
理
由
也
較
完
備
。
這
種
現
象
，
應
與
協
同
意
見
書
及
不
同
意
見

書
，
均
須
其
名
，
而
作
為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正
式
解
釋
的
多
數
意
見
書
之
執
筆
者
，
並
不
須
具
名
有
關
。

真
名
即
示
負
責
，
也
有
接
受
歷
史
評
價
的
壓
力
，
下
筆
較
會
慎
重
周
全
。
當
然
，
多
數
意
見
之
所
以
執

筆
者
不
須
具
名
，
其
主
因
也
是
因
為
在
現
行
的
制
度
下
，
以
及
大
法
官
行
之
已
久
的
慣
行
，
為
爭
取
多

數
大
法
官
的
支
持
，
多
數
意
見
通
常
是
大
法
官
集
體
創
作
，
很
難
確
定
誰
是
最
後
完
稿
的
執
筆
者

。

但

目
前
之
制
度
，
並
非
不
能
改
變

。

如
果
多
數
意
見
也
須
具
名
，
或
許
有
助
於
解
釋
理

由
的
完
備
。

(
四
)
普
及
與
深
化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
最
後
，
本
文
認
為
普
及
與
深
化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理
念
，
也
可
以
強
化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機

在
巾
。



台
灣
真
正
實
施
憲
政
的
時
間
不
長
，
對
於
民
主
憲
政
的
經
驗
，
以
及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的
認
識
，
方

才
起
步
學
習
。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、

一
般
法
院
法
官
、
檢
察
官
與
律
師
等
，
對
於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真
義

以
及
憲
法
何
以
要
保
障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的
目
的
，
如
能
有
充
分
的
了
解
及
認
識
，
自
然
有
助
於
司
法
保

障
人
權
機
制
的
強
化

。

而
將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，
普
及
於

一
般
大
眾
，
可
能
更
有
助
於
人
民
基
本
權
利
保

障
的
落
實
。

我
們
的
文
化
向
來
忽
視
程
序
正
義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
一
般
大
眾
常
會
質
疑
人
權
保
障
的
追
求
或
強

調
，
是
否
給
了
「
壞
人
」
太
多
的
保
障

。

這
次
國
大
延
任
自
肥
修
憲
案
，
不
知
是
否
可
以
讓

一
般
大
眾

體
會
到
程
序
正
義
的
重
要

。

即
使
目
的
良
善
，
也
不
能

「
為
達
目
的
不
擇
手
段
」

。

而
近
日
所
發
生
的

宋
楚
瑜
先
生
質
疑
遭
受
竊
聽
事
件
，
再
度
引
起
輿
論
對
政
府
非
法
監
聽
的
非
難
，
我
們
更
應
能
領
悟
程

序
正
義
的
重
要

。

維
護
社
會
治
安
，
將
犯
罪
者
繩
之
以
法
，
絕
對
應
該

。

但
我
們
必
須
採
取
符
合
正
義

的
手
段
取
得
證
據
，
否
則
我
們
社
會
與
作
家
喬
治
歐
威
爾
在
「

一
九
八
四
年
」

一
書
中
所
描
述
的
社

會
，
有
何
不
同

。

不
僅
證
據
的
取
得
必
須
合
法
，
合
乎
程
序
正
義
，
我
們
更
應
該
在

一
個
人
未
被
證
明

有
罪
前
，
推
定
其
為
無
罪

。

否
則
我
們
社
會
與
昔
時
採
用
酷
刑
取
供
，
甚
至
屈
打
成
招
者
，
又
有
何
不

同
。

非
法
監
聽
事
件
給
我
們
的
敢
發
就
是
，
如
缺
少
人
權
保
障
，
今
天
你
或
許
是
「
好
人
?
明
天
你

也
可
能
就
成
了
「
壞
人
」
。

」主國l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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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則
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如
對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有
真
正
認
識
，
應
能
了
解
基
本
權
利
所
求
者
，
就
是
將

人
當
人
看

。

而
我
們
要
憲
法
保
障
基
本
權
利
，
就
是
保
障
我
們
每
個
人
均
會
獲
得
平
等
的
關
心
與
尊

重
，
均
具
有
與
他
人
同
等
的
自
主
存
在
的
尊
嚴
，
並
有
自
由
地
發
展
自
我
、
實
踐
自
我
的
平
等
機
會

。

人
權
保
障
所
追
求
者
，
並
非
只
是
自
我

。

我
是
人
，
他
人
也
是
人

。

我
們
要
他
人
將
我
視
為
人
，
我
們

也
應
將
他
人
視
為
人
，
平
等
的
相
互
尊
重
，
這
才
是
人
權
保
障
的
真
正
意
義

。

社
會
病
了
，
原
因
就
是
我
們
誤
解
了
人
權
保
障
的
意
義

。

社
會
大
眾
以
為
人
權
保
障
，
就
是
自
我

率
性
而
為
。

而
忽
略
了
在
社
會
集
體
生
活
之
中
，
我
們
與
他
人
之
間
應
相
互
尊
重

。

勿
偷
、
勿
搶
、
勿

殺
，
本
即
為
人
們
相
互
尊
重
的
基
本
道
義

。

而
今
連
這
最
起
碼
的
道
義
都
沒
了
，
社
會
自
然
亂
象
橫

生
。

少
了
相
互
尊
重
，
將
只
有
嚴
刑
峻
罰

。

今
天
，
我
們
仍
然
珍
視
人
權
，
希
望
健
全
司
法
制
度
，
讓
司
法
發
揮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
。

我
們
也

應
普
及
人
權
保
障
理
念
，
讓
大
眾
認
識
人
權
保
障
的
真
正
意
義

。

如
果
我
們
真
正
了
解
了
人
權
保
障
的

意
義
，
我
們
應
能
將
心
比
心
，
己
所
不
欲
勿
施
於
人

。

互
利
共
生
，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自
然
不
遠

。


